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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师科协发〔2018〕2 号

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校内科普基地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促进学校科普水平建设，提升科普工作能

力，规范校内科普基地运行管理，促进科普资源向社会开放

共享，推动科普事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

普及法》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(2021-2035 年)》和

云南省相关科普条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科普基地(以下简称“校

内科普基地”)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，落实“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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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论述精神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、实现高水平的科技

自立自强，促进科技资源科普化、提升公民科学素养、营造

良好科普文化氛围的重要举措。

第三条 科普是公益事业，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

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。本办法所指的校内科普基地，是指在

学校区域内，由各类各级基地、科普馆、科普展室等构成的，

面向社会开放，在科学传播、科普创作、科普活动、科普展

教品开发、科普知识培训等方面发挥引领、带动和辐射作用

的场所或机构，是学校科普事业发展的重要阵地。学校科普

基地包括科技场馆类、科普研发类和科技传播类三类。

第四条 学校科普基地由学校科学技术处协会和各二

级学院科普基地主管单位共同管理，日常的运营由二级学院

管理，科普基地的申报、考核、绩效等由学校科学技术协会

完成。

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内科普基地的申报、命名、运

行、安全管理和应急预防服务等。

第二章 开放运行与管理

第六条 学校科普基地应将其服务内容、开放时间、接

待制度等相关信息主动面向全校公开，履行向公众开放、服

务的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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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学校科普基地应主动策划开展主题鲜明、特色

突出的科普活动，应结合自身特色优势，创作科普内容、开

发科普产品。积极参加省、市重大科普活动，在科技周、科

普日等大型活动及节假日期间面向学校师生开放。

第八条 学校科普基地每年应向上一级科普行政主管

部门提交年度科普工作报告，包括基地运营、开放、服务、

建设等情况信息。

第九条 学校科普基地应该有明确的负责人员和管理人

员，管理人员除做好日常基地场馆的管理及讲解工作外，还

要对科普基地的后续发展建设等积极谋划，确保提升基地的

品牌质量和口碑。

第十条 学校科协负责校内各类科普基地管理办法的

制定和实施，加强对各二级学院科普基地工作的检查，规范

和指导学校科普基地开展科普工作，推动科普基地能力建

设。

第十一条 各二级学院负责对本学院科普基地进行属

地化管理，建立常态化检查机制，开展日常管理，审核和汇

总科普基地年度科普工作报告并提交学校科协。

第十二条 各二级学院科普管理部门应该将科普场所

的安全问题作为重要职责进行管理，在场馆内配备必要的安

全、消防、逃生等设施，并在日常工作中做好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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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学校科协严格加强校内科普基地的建设管

理，严禁发生下列行为：

1.未履行向公众服务责任；

2.场地、设备、服务等科普服务功能丧失；

3.存在问题拒不整改，或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；

4.申报命名、自查、复核存在弄虚作假等不诚信行为；

6.宣扬邪教、封建迷信，或从事反科学、伪科学活动；

7.以科普基地名义从事违法行为；

8.采取营利性科普知识培训(含与第三方合作机构)。

因发生上述行为的将追究相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的责

任。

第 三 章 服务与保障

第十四条 学校科协及相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各类科普

基地的科普能力建设、人才培养、科技资源科普化等工作，

鼓励利用虚拟现实、视听等新技术手段打造前沿技术示范应

用科普场景，组织讲座、培训、学习交流等活动，协调专家、

媒体等社会资源为科普基地提供服务，组织校内科普基地参

加国家、省、市级科普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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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后勤、保卫等其他部门要在校内科普基地建

设上给予必要的后勤及保卫支持，对日常场地和设备的维修

提供基本服务，保卫处在大型科普活动中要提供安保服务。

第十六条 科普基地主管部门要做好科普参观的人员控

制和安全应急方面的制度，明确场馆的最大容纳量和承载

量，并做好在特殊事件或特殊时期（如新冠疫情等）时间内

开放场馆的要求。要个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开展好场馆的服务

活动。

第 四 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科学技术处负

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与上级部门相关管理制度冲突的以上

级部门发文为主。

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科学技术协会 2018 年 4月 30 日印发


